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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新比克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章程修正案公告 

 

 

 

 

广东新比克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会于

2018 年 7 月 5 日收到公司股东曾亦华（截止目前持有公司股份

22,610,17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63.18%）以书面形式提交的《关于

广东新比克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

时提案的提议函》，提议在 2018 年 7 月 16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五次

临时股东大会增加审议如下议案：《关于变更公司住所的议案》、《关

于修改<广东新比克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，公司董事会

同意将上述临时提案作为公司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，

提交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根据上述议案的内容，拟对

公司章程作出如下修改： 

第五条原为： 

“公司住所：东莞市茶山镇京山村工业园，邮政编码：523399。” 

现修改为： 

“公司住所：广东省东莞市茶山镇京山村卢氏中心厂房 1幢，邮

政编码：523399。”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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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章程的其他内容未作修改。 

以上变更具体内容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内容为准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广东新比克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7月 5日 


